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2026年度招标公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面向全国史学界扶持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培育壮大“绝学”、冷门学科人才队伍，中国历史研究院持续实施“绝学”学科扶持计划。现发布2026年度招标公告：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充分发挥中国历史研究院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工作的职能，按照实事求是、有序开展、稳步推进、人才为先、成果导向、成效本位的原则，面向全国史学界扶持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培育壮大“绝学”、冷门学科人才队伍，推动“绝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努力形成“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的“绝学”学科，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2、 招标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三、招标对象
主要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教育部直属高校，省级以上（含）党校、社科院、高校和重点研究基地，军队系统重点院校和社科研究机构。投标以单位名义进行。
    四、资助领域
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全国史学界，重点扶持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藏学、蒙古学、满学、亚述学、古典学、突厥学、文物修复、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世界文明古国研究、中亚文明研究等对国家文化繁荣、文明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目前投入不足、人才相对匮乏、梯队不健全、亟需扶持的学科。
五、投标方式
投标人可根据实际，自由组织科研团队，自行制定“绝学”学科建设规划，自愿提出投标申请。
6、 资助额度
扶持周期一般为3年，扶持经费根据实际需要核定，原则上每个学科每年资助总额度为50万元—80万元。经费使用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七、投标资格条件
（一）投标责任单位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绝学”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
2.设有专门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
3.能够为开展“绝学”研究工作提供良好条件，尤其需要提供配套资金和办公场所。
（二）投标者须具备下列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
2.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就突出，具有组织开展学科建设的能力、精力和时间，扶持周期内，原则上不更换“绝学”学科负责人。
3.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特殊情况也应获得博士学位。
4.在相关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
5.须精心组织学科建设，确保有足够时间投入到人才培养、项目研究、会议组织、平台建设等工作中。
6.组建“绝学”学科团队，应充分考虑成员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性，确保学科团队成员均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之中。
八、投标项目要求
1.本次投标须按照《投标书》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投标书》文本要简洁、规范、清晰，不加附件。
2.投标项目要突出学科建设重点，明确目标计划，“绝学”学科发展、团队建设、平台建设、成果产出等应据实规划，可执行、可考核，确保质量和学术水准，避免过于空泛，难以完成。
3.项目完成时间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一般应在3年左右完成。中国历史研究院将根据本“绝学”学科在扶持期内的发展成效，经评估后决定是否继续支持。
九、投标纪律要求
投标项目组要弘扬严谨、求实、创新、诚信的优良学风，自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恪守学术道德。凡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违规违纪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参评资格；如获中标，一律撤项，5年内不得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任何学术项目、接受中国历史研究院任何学术资助。
十、工作安排
1.投标人请在2026年3月8日向科研处提交纸质《投标书》（见附件）一式3份，其中1份原件。电子《投标书》2份，其中Word版1份，PDF扫描版1份。逾期不予受理。
2.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专家对投标人资格、学科建设规划、经费预算等予以评审，提出建议资助团队和经费资助额度，形成建议扶持名单。
3.建议扶持名单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形成“绝学”学科扶持名单，正式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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